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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奖到底是不是必须发？

主持人:

每到岁末年终， “年终奖” 就成了人们尤其是在职员工关

注的焦点。 人们不但关心自家单位发多少年终奖， 还会留意其

他单位甚至行业的年终奖情况。

那么， 法律对于年终奖的发放是否有什么明确说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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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北 京 日 报 》 报 道 ，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国务院常
务会议决定， 延续实施部分个人

所得税优惠政策。

具体包括， 将全年一次性奖

金不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 实

施按月单独计税的政策延至

2023 年底 ； 将年收入不超过

12 万元且需补税或年度汇算补
税额不超过 400 元的免予补税

政策延至 2023 年底； 将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政策延至

2022 年底。

据介绍， 上述政策一年可减
税 1100 亿元。

2019 年， 我国实施新一轮

个税改革， 引入综合所得税制。

不过， 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发
布的通知， 年终奖还是可以在 3

年的过渡期内选择单独计税。 也
就是说，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

性奖金 ， 符合相关规定的 ， 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可不并

入当年综合所得， 以全年一次性
奖金收入除以 12 个月得到的数

额， 按照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
税率表， 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

除数， 单独计算纳税。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单
独计税优惠将再延续两年， 这意

味着， 到 2023 年底前， 个人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单独计税和合

并计税中进行 “二选一”。

年终奖税收优惠延长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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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不一定没有年终奖

李晓茂： 在常见的因年终奖

引发的劳动争议中， 比较多的是

因离职或者绩效考核引发的。

对于此类年终奖纠纷， 由于

法律没有相关规定， 因此如果发

生争议， 劳动仲裁机构或者法院

主要还是依据双方约定、 单位规

定结合事实情况来作出裁判。

首先， 员工主张年终奖的前

提应当是明确约定或者规定有年

终奖。

如果未明确约定有年终奖，

员工的要求就很难得到支持。

其次， 在有明确约定或者规定

的情况下， 单位如果不发或者少发

年终奖， 就必须对此进行举证。

比如以员工提前离职为由不发

或者少发， 单位需要举证有具体约

定或规定。 如果没有， 基于年终奖

是劳动报酬的一部分， 如果员工确

已付出了一年或者将近一年的劳

动， 那么劳动仲裁或法院很可能支

持员工的诉求， 酌情确定年终奖的

数额。

比如以员工绩效考核不合格为

由不发或者少发时， 这部分年终奖

的实质会被认为是绩效工资。 劳动

仲裁或法院将依据双方提交的证

据， 审查劳动者是否满足 “绩效工

资” 的发放条件及发放标准。

总之， 在上述情况下， 司法实

践中往往给予单位较高的举证要

求。

如果单位的相关管理工作不到

位， 提供的证据不充分， 很可能最

终被判定需要发放年终奖给员工。

基于年终奖是劳动报酬的一部分， 如果员工确已付出了一年或者将近一年的劳动， 那么劳动仲裁或法

院很可能支持员工的诉求， 酌情确定年终奖的数额。

资料图片
李晓茂： 对于 “年终奖” 的发

放问题， 法律层面没有特别明确的

规定， 主要还是尊重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协商后的约定以及单位的相关

规定。

首先， 法律保障劳动者取得劳

动报酬的权利， 但并未具体到年终

奖这一名目上。 也就是说， 虽然年

终奖也属于劳动报酬， 但只要单位

按照规定发放了工资， 就算履行了

劳动法上的义务， 法律并不强制单

位发放年终奖。

《劳动法》 就规定： “用人单

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

济效益， 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

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

是否发放年终奖以及发放多少，

属于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

平， 依法由单位自主确定， 法律并不

干涉。

其次， 《劳动法》 规定了工资支

付的周期，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

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不得克扣或者

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但对于年终奖发放时间， 法律就

没有规定 。 大多数单位遵循中国传

统， 会在春节前夕发放年终奖。 但有

些企业基于自身的情况， 比如有些是

在境外上市的公司， 其年终奖发放时

间就未必在春节前。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对于“年终奖”的发放问题，法律层面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主要还是

尊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后的约定以及单位的相关规定。

潘轶： 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

情况下， 对于劳动者的年终奖问题

一般由双方作出约定， 或者由单位

制定相关规定。

约定或者规定的主要内容， 就

是员工有无年终奖， 以及年终奖的

金额和支付条件。

其中， 年终奖的金额可以是确

定的， 也可以是不确定的； 支付条

件可以是无条件支付， 也可以和企

业盈利情况、 员工绩效以及在单位

服务时间等条件挂钩。

一般来说， 包括年终奖在内的工

资待遇问题应当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一

并约定， 但也可以在劳动合同签订后

进行补充约定， 甚至通过新的约定来

改变旧的约定。

如果单位选择对年终奖作出规

定， 那么就需要注意遵循企业规章制

度的制定和公示签收程序， 以确保相

关内容为员工所知悉， 以及能够实际

发生效力。

有没有年终奖要看约定

包括年终奖在内的工资待遇问题应当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一并约定，

但也可以在劳动合同签订后进行补充约定。

和晓科： 根据我国 《劳动合同

法》 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

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 向劳动者及

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 “奖金属于工资总额

的组成部分。”

国家统计局 《关于工资总额组

成的规定》 若干具体范围的解释第

二条规定： “年终奖属于奖金的范

围。”

因此 ， 年终奖在性质上属于工

资。

单位一旦通过约定或者规定， 明

确了年终奖的数额和发放条件， 那么

年终奖就明确成为了员工劳动报酬的

组成部分。

单位应当遵守约定或规定， 否则

员工可以依法维权， 其诉求的实质就

是追索应得的劳动报酬。

属于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

单位应当遵守关于年终奖的约定或规定，否则员工可以依法维权，其

诉求的实质就是追索应得的劳动报酬。

潘轶： 除了年终奖， 有些企

业会在年底发放 “十三薪” 甚至

更多的额外薪酬， 这部分通常来

说并不属于年终奖的范畴。

发放 “十三薪” 一般来说是

基于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企业薪酬

制度的规定， 在本质上年底双薪属

于工资的一部分。

如果企业有发放 “十三薪” 的

规定或者约定， 那就必须在约定时

间支付员工这部分工资， 否则劳动

者可以追讨。

当然， 如果并没有这样的约定

或者规定， 那么它和年终奖一样，

也不是必须发放的。

发放 “十三薪” 一般来说是基于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企业薪酬制度的规定， 在本质上年底双薪属于工

资的一部分。

“十三薪”不属于年终奖


